
1.制止封存权运行流程图



承办机构：市经济责任审计局，财政金融审计科、农业农村审计科、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科、社会保障审计科、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审计科、企业审计科、行政事业审计科、投资审计中心

服务电话：0561-3053761,3022062,3034714,3027364，3021613,3020970,3020681,3022015，3026508

监督电话：0561-3881595

2.暂停拨付权运行流程图


承办机构：市经济责任审计局，财政金融审计科、农业农村审计科、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科、社会保障审计科、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审计科、企业审计科、行政事业审计科、投资审计中心

服务电话：0561-3053761，3022062,3034714,3027364，3021613,3020970,3020681,3022015，3026508

监督电话：0561-3881595
在审计实施过程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被审计单位正在或者可能转移、隐匿、篡改、毁弃财务、会计资料以及与财政财务收支有关的业务管理资料





在审计实施过程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被审计单位正在或者可能转移、隐匿、故意损毁所持有的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











报告审计机关








予以制止，并取得审计证据











情节严重或者制止无效的，决定进行封存














审计组所在部门代拟封存通知书














提请审理部门审理

















报请市审计局负责人批准




















向被审计单位送达封存通知书











现场由两名审计人员实施封存














紧急情况下，审计人员报经市审计局负责人口头批准，可以采取必要措施，当场予以封存，再补送封存通知书








审计人员对有关资料或者资产进行清点，开列封存清单，一式两份，审计人员和被审计单位相关人员核对后签名或者盖章，双方各执一份





封存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7个工作日；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市审计厅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7个工作日。封存期限届满，解除封存措施。








在审计实施过程中，发现或接到举报、控告被审计单位正在进行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























报告审计机关























予以制止，并取得审计证据


























审计组所在部门代拟暂停拨付或暂停使用通知书





























制止无效的，决定通知财政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暂停拨付与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直接有关的款项


























提请审理部门审理
































报请市审计厅负责人批准



































向财政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以及被审计单位送达暂停拨付或暂停使用通知书






































对违法事实、证据等进行审核、复核、审理






































作出处理决定或者作出解除暂停拨付或暂停使用决定









































